
关于团费交纳、管理和使用的规定（暂行）

每个团员定期向共青团组织交纳团费，这既是团员对自己组织应

尽的义务，又是团员支持团的工作的一种表现，同时还是团员和团组

织保持经常联系，不断增强组织观念的一种必要形式。根据《团章》

和《团中央关于团费交纳、管理和使用的规定》，为进一步规范我校

团费的交纳、管理和使用，特做如下规定：

一、交纳团费的标准

1、按月领取工资的团员，每月以工资总额中相对固定的、经常

性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分档交纳团费：每月工资收入（税后）在 2000 元

以下（不含 2000 元）者，交纳 3元；2000 元以上（含 2000 元）者，

交纳数为收入数乘以 2‰后按去尾法取整，最高交纳 20元。

2、学生团员（包括没有工资收入的研究生团员），每月交纳团费

0.2 元。带薪学习的团员，按第一条第一款规定的比例交纳团费。

3、交纳团费确有困难的团员，经团支部研究，报上级团委批准

后，应少交或免交团费。

4、保留团籍的共产党员，从取得预备党员资格起，应交纳党费，

可不交纳团费，自愿交纳团费者不限。

5、团员除按规定交纳团费外，本人自愿多交不限。自愿一次多

交纳 1000 元以上的团费，全部上缴团中央。

6、受留团察看处分的团员，在留团察看期间仍应按规定交纳团

费。



7、团员没有正当理由，连续 6 个月不交纳团费，即被认为是自

行脱团。

二、交纳团费的时间

1、每位团员应按月主动向团支部交纳团费。

2、各团支部应按月向本学院分团委缴纳团费。

3、各学院分团委每年向校团委缴纳一次团费，具体时间以通知

为准。

4、校团委按 团省委的规定比例定期向其缴纳团费。

三、团费的管理

1、团费由校团委组织部统一管理，专人负责。

2、校团委应在各学院分团委上缴团费时为其开具团费缴纳收据，

并妥善保管存根。

四、团费的使用

1、团费主要用于团内的活动，团员、团干部教育、培训、奖励，

订阅团讯等团的机关报刊等方面的必要开支。

2、团费的开支应加强管理、严格手续、注意节约、合理使用，

不能把团费用于团员、干部的生活福利。

3、对团费的使用要进行审批，并严格审批手续。


